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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考 偵 測 站 ○2    
 

民訴篇 
 
主筆人：甯律師 

 

壹、前言 

每年的國家考試如律師、司法官、司法特考等，多集中於八到十月，而在當年

度的考試中，研究所考試多在一二月開跑，因此向來有當年度國家考試前哨戰

之稱的法研所考試，往往能夠透過研究所的考題，針對近年重要的爭點與考

相，提前作準備，因此當須特別注意。而綜觀 2017 年台灣大學、政治大學、

台北大學及東吳大學法研所考題，可以發現重要的幾個大考點仍然是熱門考

題，一年又一年的出現在考試之中，說明了其重要程度。然而，亦不代表即可

輕忽其他考點，從幾個學校的考題中可以看出，各學校間並沒有考點重複的情

形，也反映了民事訴訟法的爭點繁雜、爭議繁多的特性，因此也提醒了考生，

不可僅準備熱門的爭點，而忽略了其他爭點的重要性。 

再者，自家事事件法通過施行之後，已漸漸的在研究所甚至是國家考試中看見

家事事件法被命題的蹤影。家事事件法的考題，以近年命題的方向來看，多係

以兩大主軸來命題。一為法條題，單純的在測試考生對法條的熟悉、立法理由

的掌握；二為爭議題，即是針對家事事件法立法中，相當具有爭議性的條文適

用命題。對家事事件法的考題而言，對法條的熟悉與掌握可謂是最為基礎且重

要的，不論是哪一種命題的方向，皆是以新法的修訂為基礎，再加上學者間對

於爭議題的看法，為完善的準備，應另外熟讀學者的文章，此為考生當須特別

注意者。 

總體而論，民事訴訟法在國家考試之中，往往是考生最頭痛最不好準備的科

目。除了法條的熟習以外，對於各種爭點的理解與學者間的爭論，皆是民事訴

訟法的困難之處。然而準備考試並非沒有脈絡可循，透過國考前哨戰的法研所

考題分析，可幫助考生進一步了解準備方向，方可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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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民事訴訟法 

一、連帶保證人共同訴訟：台北大學第一題 

此爭議除在台北大學研究所考試當中被命題多年外，在國家考試當中亦可

常見連帶保證人共同訴訟的考題。此爭議可說是民事訴訟法中的古老爭

點，但至今仍有爭議存在，從此可知其重要性程度。 

(一)連帶保證人之地位 

連帶保證人為保證人依照民法第 746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保證人不得主張前條之權利：一、保證人拋棄前條之權利。二、

主債務人受破產宣告。三、主債務人之財產不足清償其債務」拋棄先

訴抗辯權，而和主債務人負連帶責任者，因此連帶保證人與主債務人

間之關係為連帶債務關係，故本題應探討連帶債務人間是否須合一確

定的問題，合先敘明。 

(二)實務見解 

此爭議，實務見解最高法院 33 年上字 4810 號判例早已表示見解：「民

法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

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人

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

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自應適用

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係採「法律上合一確定說」，

然而其認為必須連帶債務人一人提出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且為他

債務人之利益時，判決效力將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故此時訴訟標的

於連帶債務人間有合一確定之必要，然而因民法第 273 條規定，對連

帶債務人不須一同起訴請求，故為類似必要共同訴訟，然而其以當事

人所提之抗辯事由是否係基於個人關係者，故稱為特殊類型的類似必

要共同訴訟。 

(三)學說見解 

此爭議在學說見解中亦有相當爭論，其中大致上可分為兩說： 

1.普通共同訴訟說： 

惟仍有相當多學者認為民法第 275 條非既判力的擴張而僅係當事人

依照民法第 275 條規定之反射效力，及於他連帶債務人，故訴訟標

的於連帶債務人間並無合一確定之必要，連帶債務人間應為普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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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訴訟。
註1 

2.類似必要共同訴訟說： 

然而另有學者提出，對主債務存否一事於實體法上不應在連帶債務

人間為矛盾之裁判，因此為達紛爭解決一次性之目標，訴訟標的於

連帶債務人間有合一確定之必要，然而因民法第 273 條規定，對連

帶債務人不須一同起訴請求，故連帶債務人間應為類似必要共同訴

訟。
註2 

二、送達：台北大學第二題 

送達的爭點在民事訴訟法上可以說是相當冷門的考題，不只在研究所考試

上鮮少出題，在國家考試中也相當少見。但其實送達並不困難，難在測試

考生對法條的熟悉程度。在可以翻法條的律師、司法官考試中不難，但在

不能翻法條的司法特考中，就是相當困難的題目了。首先，考生對法條的

掌握度一定要高，因此提醒考生切莫忽略冷門考題，至少對法條要有一定

的熟悉度。 

(一)對本人送達 

對於送達的合法性，首要理解的條文為民事訴訟法第 136 條：「I 送達

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但在他處會晤應受送

達人時，得於會晤處所行之。II 不知前項所定應為送達之處所或不能

在該處所為送達時，得在應受送達人就業處所為送達。應受送達人陳

明在其就業處所收受送達者，亦同。III 對於法定代理人之送達，亦得

於當事人本人之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 

從條文中可知，合法送達應送達至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

所行之。如不知應送達之處或不能送達者，可送達至就業處所。故必

須就上述處所對本人送達才屬合法送達。 

(二)對他人送達 

然而送達之情形，雖原則應對本人送達，然而時常會有無法對本人送

達之情形，因此必須對他人送達時，應如何送達才屬合法送達，依民

事訴訟法第 137 條：「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

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如同居

                                                 
註1呂太郎，《民事訴訟法》，2016 年，頁 134 以下。 
註2沈冠伶，〈類似必要共同訴訟與共同訴訟人之上訴—最高法院九八年度台上字第一二八三

號判決及相關裁判〉，《台灣法學雜誌》，第 153 期，頁 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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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受僱人為他造當事人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從民事訴訟法第 137 條規定可知如無法送達本人時，可送達至同居人

或受僱人。因此如何解釋同居人與受雇人是相當重要的問題，將涉及

到民法上的事實上僱傭關係等。並且在實務上對「同居人」的定義，

多係以是否有同居一處並共同為生活之事實為判斷標準。並非係以身

份關係為断，因此即使為夫妻未一同居住亦不屬同居人，當須特別注

意。 

(三)寄存送達 

最後，如無法對本人亦無法對同居人、受僱人等送達，不符合民事訴

訟法第 136 條、第 137 條者，對法院而言應如何和法送達，此時應依

民事訴訟法第 138 條規定：「I 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

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

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

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II 寄存送達，自寄存之

日起，經十日發生效力。III 寄存之文書自寄存之日起，寄存機關應保

存二個月。」 

此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第 138 條規定，送達應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

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並且自寄存之日起，經十日發生

效力，方屬合法送達。送達的問題看似瑣碎繁雜，但其實相當重要，

因送達是一切程序的開端，必須合法送達才生訴訟法的效力，故考生

們必須特別注意。 

三、訴訟代理權：台北大學第三題 

訴訟代理權的問題也是相當少命題的冷門考題，但其重要性在於王金平黨

籍案所產生的承受訴訟代理權爭議案件，使得過去鮮少受到重視的訴訟代

理權，在時事議題之下受到關注，因此考生勢必要特別留意近來時事爭議。 

對於法人之新法定代理人承受訴訟後，原訴訟代理人代理權是否消滅，即

為王金平黨籍案所涉及的爭議，此問題可分就實務操作與學者見解之不

同，分述說明： 

(一)實務見解 

在法人之新法定代理人承受訴訟後，原訴訟代理人代理權是否消滅此

爭議問題上，有實務見解
註3認為，將民事訴訟法第 73 條規定：「訴訟

                                                 
註3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抗字 396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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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權，不因本人死亡、破產或訴訟能力喪失而消滅；法定代理有變

更者亦同。」第 170 條：「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

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

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 173 條：「第一百六十八條、第一百六

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一百七十條至前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

用之。但法院得酌量情形，裁定停止其訴訟程序。」三條文合併適用，

而限縮適用第 73 條的要件，僅於新法定代理人尚未依法承受其訴訟

而言，訴訟代理權並不會因法定代理變更而消滅，惟若新法定代理人

已依法承受訴訟時，該訴訟代理人之原訴訟代理權及當然歸於消滅。 

(二)學者見解 

然而針對實務的操作，學者提出見解
註4表示，從法條文義於民事訴訟

法第 73 條已明確說明訴訟代理權不因法定代理有變更者消滅，然而

並無法從第 170 和第 173 條得出訴訟代理權不消滅的結論。且從第 73

條之立法目的上以觀，該法目的是為護對造當事人、訴訟經濟的公益

性、以及訴訟代理人。故不應從保護新法定代理人之立場上，賦予其

重新決定是否仍委任原訴訟代理人之機會。 

四、參加利益：東吳大學第一題 

參加利益的考點，在於測驗考生對參加人是否得參加訴訟作判斷，此問題

算是相當中規中矩的問題，所涉及的問題是訴外人得否依照民事訴訟法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

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作為參加人為訴訟參加。依照民

事訴訟法第 58 條的規定可知必須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方可訴訟參加，

因此必須討論何謂法律上利害關係（參加利益）？如何訴訟參加的問題。 

我國多數學說認為，所為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係指第三人之

法律關係，因當事人一造之敗訴，依其判決內容或執行內容，將受不利之

影響，若能參加訴訟則可免於受法律上不利益者而言。 

而所謂法律上之利害，指將判決之判斷內容，適用訴訟法（既判力、反射

效力）、實體法或其他法律之結果，足以使第三人之具體權利、義務之取

得、變更、移轉、消滅等方面，或於法律上地位、資格、權限、法人設立

                                                 
註4吳從周，〈法人之新法定代理人承受訴訟，原訴訟代理人代理權消滅？—從王金平黨籍案

評析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抗字第三九六號裁定之見解〉，《月旦裁判時報》， 第 34
期，頁 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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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之達成等抽象之法的利益上，受到利或不利之影響。
註5 

五、一部請求：東吳大學第二題 

一部請求的爭議在民事訴訟法上亦是個老問題，學說繁多且尚未有定論，

因此即使是老議題，但至今仍然有重要性，其主要的問題在於當事人一部

請求是否合法？ 

(一)一部請求定義 

一部請求，係指就以金錢或其他代替物等在數量上可分之給付的特定

債權，原告可否在訴訟上將其任意分割而僅就其中一部先為請求，保

留餘部至後訴訟再為請求。 

(二)全面肯定說 

乃係基於當事人之處分權主義，符合私法自治原則之法理，因債權本

可分割請求，當亦可分割起訴請求。原告基於對勝訴蓋然性之考量，

對訴訟費用成本負擔之計算，如許一部請求，較能充分保障原告之權

利行使。 

(三)全面否定說 

認為肯定說未充分慮及被告之防禦權及法院審理之負擔。認除在有必

要例外承認原告為明示一部請求之特殊請求外，原告於起訴時不得就

該權利於訴訟上再為切割行使。註6故禁止一部請求有助於當事人濫

訴，浪費司法資源，且如允許一部請求，將造成被告應訴之煩。基於

公益立場，應以紛爭解決一次性及減輕法院負擔之訴訟法理念禁止一

部請求。 

(四)折衷說 

承認一部請求，一部請求以原告聲明之數額定作其訴訟標的，僅一部

請求金額之部分為訴訟標的。然而為紛爭解決一次，避免當事人濫訴

請求，沈老師提出餘額請求之防免，法官應闡明使當事人表明是否就

餘額再行另訴之意思。
註7 

 
 

                                                 
註5呂太郎，《民事訴訟法》，2016 年，頁 153 以下。 
註6黃國昌，《民事訴訟法教室 I》，二版，2010 年，頁 207。 
註7沈冠伶，《一部請求之判決對於餘額請求之效力－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七一號判

決評釋》，《台灣法學雜誌》，第 3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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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備合併：政治大學第一題 

在訴訟中當事人欲以一訴合併請求數訴訟標的理論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第

248 條規定：「I 對於同一被告之數宗訴訟，除定有專屬管轄者外，得向就

其中一訴訟有管轄權之法院合併提起之。II 但不得行同種訴訟程序者，不

在此限。」得依法合併請求，然而民事訴訟法第 248 條對合併的態樣沒有

明確定義，而有相當爭議。 

(一)定義 

預備合併之特色在於原告就其提出之複數請求，定有先位和後位之順

序，此先後順序間，具有附條件之預備關係。即在先位請求有理由時，

不就被位請求為裁判；僅在先位請求無理由時，始請求就後位請求予

以裁判。 

(二)先後位請求是否須互斥 

1.肯定說 

學說上就預備合併範圍之爭議，主要在於是否要求先位請求與後位

請求間必須處於「不得併存」之關係。傳統學說持肯定見解，認為

先位請求與後位請求間必須不得併存。註8 

2.否定說 

有學者認為基於處分權主義之精神，在理論上並無限制原告僅得就

相互排斥之複數請求始能為預備合併之理由，在追求紛爭解決一次

性之目的之下，承認相互併存之請求，亦得透過預備合併之方式主

張。
註9 

七、一般文書提出義務：政治大學第二題 

對於非負舉證責任之一造當事人是否須負一般性文書提出義務，目前學說

間尚未有統一的見解，亦是在證據章節中重要的考題之一。對於民事訴訟

法第 344 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下列各款文書，當事人有提出之義務：

五、就與本件訴訟有關之事項所作者。」是否賦予非負舉證責任之一造當

事人對涉及本件訴訟有關之事項有提出之義務而有論爭。 

(一)肯定說 

有學者認為，肯認民事訴訟法第 34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為，非負舉

證責任之一造當事人負一般性文書提出義務之明文化規定。採肯定之

                                                 
註8楊建華，《民事訴訟法要論》，頁 245。 
註9邱聯恭，《口述講義（二）》，頁 204；黃國昌，《民事訴訟法教室 I》，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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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有助於訴訟經濟、發現真實之目的。
註10 

(二)否定說 

針對肯定說的見解認為有破壞辯論主義得的可能，且要求不負舉證責

任之一造當事人自我揭發，期待可能性低，將容易導致當事人間相互

糾舉是否盡一般性文書提出義務，使得積極提出證據淪為次要。
註11 

八、爭點整理程序：成功大學第三題、台灣大學第一題、台灣大學第二題 

爭點整理程序在研究所考試中，可以說是台大的必考題，近年來都能看到

命題的蹤跡，在國家考試中也時常考出，在民事訴訟法上的重要程度絕對

是五星等級的重要。而爭點整理程序之目的主要是為了達到爭點集中審理

之理想，而可將爭點整理程序分為四階段，「最上位爭點整理」、「事實上

爭點整理」、「證據上爭點整理」以及「法律上爭點整理」分述如下： 

(一)最上位爭點整理 

最上位爭點應先將「訴之聲明」和「訴訟標的」為爭點整理，作為爭

點整理程序之首要程序。 

1.訴之聲明是否特定： 

視當事人起訴之訴之聲明是否符合「明確性原則」，訴之聲明是否具

體、明確，有無不特定使法院難以審查之陳述。 

2.訴訟標的是否特定： 

訴訟標的之特定與否，涉及到當事人就訴訟標的理論之程序選擇

權，然而須視原告是否就其請求之主張已具體表明和他紛爭相區別

之程度，作為訴訟標的是否已特定之基準。 

(1)權利單位型起訴： 

若當事人就實體法上權利之表明，足認可區別本案紛爭，即可認

為當事人已特定訴訟標的之權利單位型。 

當事人以權利單位型起訴後，法院應以「論理型之爭點整理」，續

為爭點整理程序，就當事人特定之訴訟標的加以分析要件事實和

陳稱事實之性質。 

(2)紛爭單位型起訴： 

原告若係以紛爭事實做為訴訟標的，而未表明實體法上具體權

                                                 
註10許士宦，〈文書之開示與秘匿〉，《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32 卷 第 4 期，頁 275-361。 
註11姜世明，〈文書提出義務及事案解明義務之競合與限制〉，《月旦法學雜誌》，2010 年

10 月，第 185 期。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 觀 人 月 刊 第 222 期‧ 國考偵測站  

  

12

利，則當事人係以紛爭單位型作為訴訟標的起訴。 

當事人以紛爭單位型起訴後，法院應以「事實型之爭點整理」，續

為爭點整理程序，就當事人所主張之紛爭事實，加以分析該紛爭

得適用之實體法上權利。 

(二)事實上爭點整理 

事實上爭點整理，目的在於確認、篩選出兩造有爭執，且有證據調查

必要之事實。 

1.請求答辯之一貫性： 

法院應審查原告之訴訟上請求是否具有一貫性。如果原告現實所主

張之事實假定均係真實，從實體法予以評價結果，足以導出其訴訟

上請求而成為論據，則原告之請求即屬具一貫性。 

2.對造抗辯之重要性： 

於原告之請求通過一貫性審查後，須繼續就被告之答辯進行重要性

審查。重要性之審查係主張本身之實體法上正當性審查，審理被告

據以答辯之主張本身，是否足以導致將原告之請求認為無理由而予

以駁回。 

3.促使當事人陳述具體化義務： 

當事人之主張如不明確時，法院應促使當事人之主張或抗辯具體

化，以便他造為肯否答辯。 

 (三)證據上爭點整理 

1.待證事實需具有可證性： 

可證性之審查上，必須審查間接事實所具有推認力或使用可能性。 

2.舉證責任分配： 

就已確定之各該事實上爭點，具備可證性而有證據調查必要者，法

院應於爭點整理階段為舉證責任分配之闡明，使當事人得知悉就何

部分之事實上爭點為舉證。 

(四)法律上爭點整理 

在整個爭點整理程序中，法院應藉由公開心證，表明法律見解對當事

人闡明之方法，促使當事人就爭點為整理，以避免對當事人造成突襲

性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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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當事人恆定：成功大學第四題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規定，採取當事人恆定主義之立法下，然而受移

轉人是否屬於民訴法§401I 中段規定之「繼受人」，受判決效力所及，在民

事訴訟法上存在著極大的論爭。當事人恆定的題目一直以來都是考試的熱

門考點，涉及到訴訟繫屬中，訴訟標的物移轉之繼受人，是否受本案確定

判決效力所及的論爭。 

(一)區分說 

最高法院 61 年台再字第 186 號判例：「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一

項所謂繼受人，依本院三十三年上字第一五六七號判例意旨，包括因

法律行為而受讓訴訟標的之特定繼承人在內。而所謂訴訟標的，係指

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不認之法律關係，欲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而言。

至法律關係，乃法律所定為權利主體之人，對於人或物所生之權利義

務關係。惟所謂對人之關係與所謂對物之關係，則異其性質。前者係

指依實體法規定為權利主體之人，得請求特定人為特定行為之權利義

務關係，此種權利義務關係僅存在於特定之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倘

以此項對人之關係為訴訟標的，必繼受該法律關係中之權利或義務人

始足當之，同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一項亦指此項特定繼受人而言。後

者則指依實體法規定為權利主體之人，基於物權，對於某物得行使之

權利關係而言，此種權利關係，具有對世效力與直接支配物之效力，

如離標的物，其權利失所依據，倘以此項對物之關係為訴訟標的時，

其所謂繼受人凡受讓標的物之人，均包括在內。本件訴訟既本於買賣

契約請求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自係以對人之債權關係為其訴訟標

的，而訴外人某僅為受讓權利標的物之人，並未繼受該債權關係中之

權利或義務，原確定判決之效力，自不及於訴外人。」 

最高法院 61 年台再字第 186 號判例可說是民事訴訟法中最重要的實務

見解，值得考生一讀再讀。由實務判例的內容可知，實務見解採取「區

分說」，認為應就當事人為債權或物權請求為區分，如為「物權請求」，

因物權具有對世效力，判決效力擴張及於繼受人；反之如訴訟標的法

律關係為「債權請求」，不生判決效力擴張，繼受人不受拘束。 

(二)不區分說 

有學說註12提出不同於傳統實務見解之看法，以新法的修正為立論，認

                                                 
註12許士宦，〈判決效力擴張及於系爭物受讓人之判準〉，《月旦法學雜誌》，第 2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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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過去傳統之實務見解，僅考量實體法上觀點，新法之修正應以程序

法之觀點，重新定義判決效力擴張及於系爭物受讓人之基準。在給予

當事人事前程序保障和事後程序保障之下，得作為既判力擴張的正當

化基礎，因此不區分本案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性質，不論債權、物權，

判決效力皆及於受讓人。 

參、家事事件法 

一、否認子女之訴：東吳大學第三題 

在家事事件法的考題之中，時常會涉及到實體法上的問題，而有程序實體

交錯適用的問題，因此建議考生在回答問題時，勿忘了敘明實體法上的規

定。 

(一)婚生子女推定制度 

為了保證未成年子女，因此實體法上在民法第 1061 條第 1 項規定：「妻

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將

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的子女推定為婚生子女。然而如實際上發生法律

上父親與血緣上父親相異的情況時，應賦予當事人權利提起婚生否定

的權利，故同法規定：「II 前項推定，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

為婚生子女者，得提起否認之訴。III 前項否認之訴，夫妻之一方自知

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起二年內

為之。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者，仍得於成年後二年內為之。」此即

為實體法上賦予夫妻之一方或子女提起否認子女之訴的權利。 

(二)否認子女之訴 

而在家事事件法當中，對於提起否認子女之訴之原被告為何有特別明

文規範。依照家事事件法第 63 條規定：「I 否認子女之訴，應以未起

訴之夫、妻及子女為被告。II 子女否認推定生父之訴，以法律推定之

生父為被告。III 前二項情形，應為被告中之一人死亡者，以生存者為

被告；應為被告之人均已死亡者，以檢察官為被告。」因此如法律上

推定之父親欲提起否認子女之訴，應將妻和子女為共同被告方具當事

人適格，而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許士宦，〈既判力及於訴訟繫屬中從原告受讓系爭物之第三人〉，《台灣法學雜誌》，

第 16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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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事事件與民事事件之合併審理：成功大學第一題 

家事事件法對於合併審理的考點尚有許多爭論，在新法之下可認為立法者

將家事事件法作為特殊適用具有公益性質的程序法，因此家事事件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

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

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之限

制。」允許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

事實相牽連者，得合併審理。然而法條卻未規範家事事件與民事事件是否

可合併審理，至於在紛爭一次解決的目的下，是否得合併審理民事事件仍

有爭論。 

(一)肯定說 

學者認為雖家事事件法第 41 條並未規範家事事件與民事事件之合併

審理，然而基於紛爭一次解決的目的下，於家事事件與民事事件相牽

連時，可類推適用家事事件法第 41 條第 1 項，允許家事事件與民事

事件之合併審理。註13 

(二)否定說 

否定說的立場係基於，家事事件法第 41 條並未規範家事事件得與民

事事件之合併審理，將侵害當事人之審級利益。
註14 

 

 

 

                                                 
註13沈冠伶，〈家事事件之定性及與民事事件之合併－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抗字第 802 號裁

定評釋〉，《台灣法學雜誌》，第 277 期。 
註14魏大喨，〈家事事件之合併分離－－程序裁量與統合處理〉，《台灣法學雜誌》，第 2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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